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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收协定应用手册》收录了截至2012年6月30日已签订、生效并执行的所有税收协定及议定书、解释
文件，以及所有有效且各国（或多国）通用的税收协定实施文件，囊括了税收协定执行领域的所有现
行法律法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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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关于对来自同我国签订税收协定 国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86）财
税协字第030号 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关于对方缔约国居民个人 在华停留天数计算问题的批复 （87）
财税油政字第26号 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关于对方缔约国的工程承包公司 或出租公司派遣来华人员的
雇主判定问题的批复 （87）财税油政字第28号 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关于对方缔约国居民个人 受雇
于外国公司来华工作如何判定征税问题的批复 （88）财税油政字第2号 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关于对
在华从事经营活动的 对方缔约国石油公司判定常设机构问题的批复 （88）财税油政字第3号 国家税务
局关于外商人员来华提供劳务应如何 依照税收协定所确定的原则进行征税问题的批复 （89）国税外字
第091号 国家税务局关于税收协定独立个人劳务条款 执行解释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发[1990]609号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教师条款的通知 国税发[1994]153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
人缴纳 所得税涉及税收协定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5]155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有关确
定雇主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7]12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有关国际运输 问题解释的通知 国
税函[1998]241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我国对外签订税收协定中教师 和研究人员条款适用范围的通知
国税函[1999]3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是否构成 税收协定所述常设机构问题的解
释的通知 国税函[1999]60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执行 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
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4]9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 税务相互协
商程序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5]115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利息条款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6]229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常设机构认定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6]35号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协定股息税率情况一览表的通知 国税函[2008]112号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关于
补充及更正协定 股息税率情况一览表的通知 际便函[2008]35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中国税收居民
身份证明》 开具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08]829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股息条款 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税函[2009]81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 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
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9]8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9]12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部分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证明样式的通知 
国税函[2009]395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特许权使用费条款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
函[2009]50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 “受益所有人”的通知 国税函[2009]60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有关条款执行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4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 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2010]29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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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英等双边税收协定 技术服务费条款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令[2011]第19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执行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 条款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2011]第42号 关于执行内地与港澳
间税收安排涉及个人受雇 所得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1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定税收
协定中 “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2]第30号 三、税收协定部分条款解读 股息 利息 董事
费 停留时间（非独立个人劳务和独立个人劳务） 教师和研究人员 学生及实习人员 情报交换 四、中新
协定条款及解释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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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一条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
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
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决定实行上述限制的方式。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在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该缔约国另一方中
央银行或该政府的任何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其他居民取得的利息，其债权是由
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或其地方当局、该缔约国另一方中央银行或该政府的任何机构提供资金、担保
或保险的，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
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
对延期支付所处的罚金，不应视为本条所指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
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
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
。
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
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
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支付的利息
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
。
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
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
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
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
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
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
、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
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
，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
二款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
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
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
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
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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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协定应用手册》为广大读者理解、执行、应用、研究税收协定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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